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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各行各业，教
育领域的变革早已暗流涌动。从“千人
一面”的标准化教学，到“千人千面”的个
性化赋能，AI正在重新定义学习的路径。

在教育智能化的赛道上，当多数教

育公司的AI应用还停留在“智能客服”或
“题目生成”的工具层面，作为职业教育平
台，橙啦已经进入“重构升学就业学习场
景”的阶段——依靠 8年私域数据积累，
将线下不可见的学习过程，转化为线上可

量化的数据模型；结合AI技术，破解传统
学习中“盲目刷题、目标模糊、节奏混乱”
的三大痛点；布局“橙梦中心”，打造年轻
人专属的升学就业智能空间。

橙啦拥有业内难以复制的垂直数据
资产：8年来，橙啦累计服务超2000万用
户，沉淀下12亿课时的“教育脑”系统。

与通用大模型依赖互联网公开数据
的局限不同，橙啦的学员大数据高度聚
焦 18—30岁年轻群体的升学与就业需
求。精准记录每个学员全流程的学习行
为：从课程观看时长、做题记录，到错题
归因、知识点卡顿时长，再到不同院校、
专业上岸学员的学习轨迹与时间分配，
精准匹配各类升学就业场景。8年时间，
橙啦见证了不同政策周期、考试难度变
化下的学习规律，这种“时间厚度”是新
入局者无法速成的。

私域数据的积累，让橙啦的AI技术
能够更精准地找到年轻人升学就业的痛
点，为后续的个性化教学、精准化服务奠
定了基础。据橙啦集团 CEO 张爱志介
绍，“目前橙啦产品在讲学练测评答规督
8个环节实现了 L1—L5的分级分类，像
批改环节，AI练习批改准确率达 80%—
90%，未来还会提高。”

2025年 12月，其核心产品 SPA智学
系统升级至2.0版本，这是一套让学习可
视化、可量化、可优化的操作系统：以大
数据为基石，AI算法为核心，打造出动态
知识图谱、上岸实时进度条、同频对比三
大核心功能，完成从“工具辅助”到“生态
赋能”的跨越。借助这一系统，橙啦的学
员能清晰的看到自己精通和薄弱的知识
点，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匹配“目标院
校+专业相同”的上岸学员的学习数据，

彻底破解了传统学习中“盲目刷题、目标
模糊、节奏混乱”的三大痛点。与此同
时，学员还能看到AI推荐的优秀专家规
划和上岸榜样的规划，从战略层面更清

晰地规划自己的学习和人生。
从 8年前的一间直播教室，到今天

覆盖升学就业全链路的AI教育生态，橙
啦的进化轨迹，或许正是中国教育产业
智能化转型的一个缩影。而当“AI+教
育”从概念进入深水区，真正的标杆，属
于那些既有数据纵深、又有场景落地能
力的长期主义者。

（闵 蝶）

AI时代的革新者：橙啦聚焦年轻人升学就业场景

橙啦私域数据库“跨考五库”

橙啦SPA2.0智能学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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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序号

1

2

合计

借款人

新疆昆鹏化工有
限公司

泽普县天洋实业
有限公司

新疆澜海红杏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泽普县东辰工贸
有限责任公司

泽普县红雪莲果
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

泽普县昱瑶枣业
发展有限公司

泽普县万博商贸
有限公司

喀什美巢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新疆图尔洪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泽普县鸿源家具
制造有限公司

/
抵债人

泽普县精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泽普县泰润果业
有限责任公司

/

借款合同号

《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团借款
合同书》无编号

《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团借款
合同书》农信社贷字（2013）第
010号

《社团借款合同书》（农信社
贷字2018第015号）

《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团借款
合同》农信社贷字(2019)第
005号

《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2102-01）

《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
（MCON202005282120878）
《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无
编号

《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无
编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无编号

《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HTZZ20230522110325
/
抵债资产
位于喀什地区泽普县锦绣大
道商业广场1区（明珠商业广
场）4050.5㎡的73间商铺
位于喀什地区泽普县津泽工
业园6228.04㎡的厂房及土地
/

担保合同号

《农村信用社借款保证担保合同》、
《农村信用社社团贷款抵押担保合
同》无编号

《农村信用社社团抵押担保合同》
农信社贷抵字(2013)第010号、《借
款保证合同》无编号

《农村信用社社团贷款抵押担保合
同》(农信贷抵字2018第015号)；

《农村信用社借款保证担保合同》
(农信借保字2018第15号)；

《农村信用社借款保证担保合同》
(农信借保字2018第15-1）

《农村信用社社团贷款抵押担保合
同》农信社贷抵字(2019)第005号;

《农村信用借款保证担保合同》无
编号

《农村信用社借款保证合同》农信
借保字（202102）

《农村信用社借款抵押合同》农信
借抵字（202102）第01号、《农村信
用社借款抵押合同》无编号、《农村
信用社借款抵押合同》无编号

《借款保证合同》无编号

/

《农村信用借款保证担保合同》无
编号

《农村信用社借款保证合同》无编
号

/

/
/

不涉及

不涉及

/

截至基准日
未偿本金余额

11,999,900.00

20,633,642.00

26,000,000.00

38,166,114.12

3,989,917.77

2,499,998.80
5,000,000.00

500,000.00

1,999,975.18

4,803,150.74

1,900,000.00

117,492,698.61
抵债金额

28,621,808.30

14,906,596.97

43,528,405.27

截至基准日
未偿利息余额

22,572,557.56

28,058,574.39

15,073,561.71

13,164,874.44

1,166,773.39

153,737.43
880,831.41

58,816.91

485,371.79

1,133,469.31

119,973.22

82,868,541.56
/

/

/

/

代垫费用

226,232.18

260,515.60

316,320.00

523,654.07

27,436.37

0
0

0

0

55,201.24

0

1,409,359.46
/

/

/

/

合计

34,798,689.74

48,952,731.99

41,389,881.71

51,854,642.63

5,184,127.53

2,653,736.23
5,880,831.41

558,816.91

2,485,346.97

5,991,821.29

2,019,973.22

201,770,599.63
合计

28,621,808.30

14,906,596.97

43,528,405.27

担保人

新疆昆鹏化工
有限公司、吴

灵光
泽普县天洋实
业有限公司、

吴新光
新疆澜海红杏
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新
疆红杏生态农
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建国
泽普县东辰工
贸有限责任公
司、王迺明、王
建柱、金秀英

泽普县晋泽枣
业发展有限公
司、李建民、张

雪莲、李璟

李俊、李凯昱

/

郭晓丹、李学
军

图尔洪·托合
提、阿力木江·
斯地克、帕尔
哈提·图尔洪

/

/
/

/

/

/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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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

抵押
保证
+

抵押

保证
+

抵押

保证
+

抵押

保证
+

抵押

信用

信用

信用

保证

信用

/
/

/

/

/

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泽普县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
债权/抵债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泽普县支行（以下称，新疆农村商业银行，曾用名：“喀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泽普支行”泽普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新疆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新疆农村商业银行泽普县支行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
给信达新疆分公司。现新疆农村商业银行泽普县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信达新疆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信达新疆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等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附件：资产转让清单
基准日：2024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3月31日（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及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迟延履行金、费用及其他应收款项（如有）按
债权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法律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组织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3.上述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新疆农村商银行泽普县支行或信达新疆分公司联系。
新疆农村商业银行泽普县支行联系方式：地址：新疆喀什地区泽普县泽普镇平安南路003号，联系人：阿米尔艾海提经理，电话：1519930848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462号人民广场联合大厦B座6-7层；联系人：许经理，电话：

15559367818
特此公告。

新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泽普县支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
2026年3月18日

肇庆财联大厦解散清算债权及出资人权益申报公告
致肇庆财联大厦全体债权人、出资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第二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条规定，本公司已于
2026年2月28日成立清算组，清算组成员为：唐锰林、钟光文、黄维、麦超云、冼惠妍，清算组负责人为唐锰林。目前清算
组已启动公司财产清理、债权清收等工作，现依法就债权及出资人权益申报事宜公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肇庆财联大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219528927X0
法定代表人：钟光文 注册资本：38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肇庆市城北路110一111号。
经营状态：已进入解散清算程序 解散事由：股东决议解散
二、债权及出资人权益申报事项
（一）申报主体
对肇庆财联大厦享有债权或履行了出资义务的单位或个人。
（二）申报期限
已知债权人、出资人应于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出资人权益；未知债权人、出资人应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出资人权益。
（三）申报方式
1.现场申报：前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建平街6号安居华苑二期公交车站办公楼301室提交申报材料；
2.邮寄申报：将申报材料邮寄至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建平街6号安居华苑二期公交车站办公楼301室，收件人：唐锰

林，联系电话：0758-2229445，邮寄材料请注明“肇庆财联大厦清算债权申报”或“肇庆财联大厦清算出资人权益申报”。
3.需提交的申报材料
（1）自然人债权人或出资人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于同一张纸，本人签名捺印）；《债权申报登记表》或《出资人权益申报登记表》（可在清算

组办公现场领取）；债权或出资证明材料（如合同、出资证明、转账凭证、欠条、生效法律文书等复印件，需本人签名确认
与原件一致）；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权限证明。

（2）机构债权人或出资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营业执照副本等）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

加盖公章；《债权申报登记表》或《出资人权益申报登记表》（需加盖公章，可在清算组办公现场领取）；债权或出资证明材
料（如合同、出资证明、转账凭证、生效法律文书等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申报的，需提交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
书、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代理权限证明，委托律师的还需提交律师执业证复印件及律师事务所指派函。

（3）债权或出资人权益说明要求
申报债权时，需明确债权金额、债权性质（有无财产担保、是否为连带债权）、形成时间、履行情况及主张债权的事实

依据；申报出资人权益时，需要明确出资金额、出资时间、出资比例、是否已实际出资及主张已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依据。
三、逾期申报的法律后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四条规定，债权人或出资人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清算组予以登记，但此前已完成的财产分配部分，不再对
其补充分配；因补充申报产生的审查、确认费用由补充申报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或出资人因重大过错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债权或出资人权益，导致未获清偿或未获分配的，自行承担相应
损失；未申报债权或出资人权益的，不得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清算程序行使权利。

四、债权人会议安排
清算组将在债权或出资人权益申报期限届满后组织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具体时间、地点及参会要求将另行书

面通知各已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或已申报出资人权益的出资人。参会债权人或出资人需携带身份/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原
件到场核验，委托代理人参会的需按要求提交代理材料。

五、联系方式
清算组办公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建平街6号安居华苑二期公交车站办公楼301室。
联系电话：0758-2229445；办公时间：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5:00-17:00
特此公告。

肇庆财联大厦
2026年3月18日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吴健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健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吴健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吴健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吴健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1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吴健华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吴健华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吴健华 联系电话：1501939260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健华
2026年3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江东新区农商2022借字第020号

借款人
名称

李志超

担保人
名称

李志超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472545.47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3745.1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肖彩娟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肖彩娟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肖彩娟。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肖彩娟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肖彩娟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1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肖彩娟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肖彩娟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肖彩娟 联系电话：1337761341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肖彩娟
2026年3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时代2022借字第0057号

借款人
名称

麦云灯

担保人
名称

麦云灯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28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21628.3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叶广意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叶广意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叶广意。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叶广意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叶广意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6年1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叶广意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叶广意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叶广意 联系电话：1831950700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叶广意
2026年3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城镇农商（2022）借字第321号

借款人
名称

肖春花

担保人
名称

肖春花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35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47142.9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叶龙剑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叶龙剑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叶龙剑。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叶龙剑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叶龙剑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6年1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叶龙剑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叶龙剑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叶龙剑 联系电话：1830003018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叶龙剑
2026年3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城镇农商2021借字第245号

借款人
名称

谢燕云

担保人
名称

谢燕云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4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77896.32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杨伟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杨伟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杨伟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
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
款/担保义务。

杨伟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杨伟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6年1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
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
杨伟城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杨伟城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
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杨伟城 联系电话：13750240035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杨伟城
2026年3月18日

借款合同编号

源城农商2022借字第0105号

借款人
名称

易金锋

担保人
名称

易金锋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4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48365.69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借款
名字

曹富和
曹济有
曹培冲
曹培娣
曹亚五
李骏禄
林日山
林维保
龙世雄
骆开华
谢观德
杨旦源
杨德营
杨德余
杨德珍
杨栋熙
叶沃安
张道培

身份证号码

4408221946****4430
4408221957****4116
4408221931****441X
4408221930****4419
4408221976****441X
4408195406****33X
4408221963****4455

4408224708**441
4408225312**441
4408223911**441
4408225710**445

4408221951****4415
4408221957****4414

4408225104**443
4408224502**441
4408226410**441
4408224311**441
4408223409**441

借款期限

1988.12.30-1998.6.30
1987.3.12-1993.6.30
1991.8.30-1996.3.30
1983.10.11-1990.9.17
1992.12.30-2002.12.26
1988.12.17-1993.12.30
1999.10.22-2000.10.30
1992.6.30-1993.12.30
1999.6.30-2002.8.27
2000.9.27-2001.3.30
2003.9.11-2004.9.11
1998.5.3-1998.10.20
1996.1.17-1996.6.20
1993.4.30-1993.12.30
1992.12.30-1993.12.30
1995.2.15-1995.6.20
1999.6.14-1999.8.14
1992.2.27-1992.5.30

贷款
余额
93780
3322

2202.7
1095
13680
955.5
15000
760

38000
3000
500
200
600
400
500
300
2600
2700

结欠
利息

295783.85
10353.02
7373.85
4668.79
51344.6
4178.88
32847

1900.22
76621.3
3992.27
831.11
591.24
1944.32
1135.52
1831.99
833.1

6027.44
9359.63

广东廉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广东廉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享
有下列清单所列借款人的主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现我公司公告催收清单所
列借款人或相关责任承继人立即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司法文书所裁判的义
务及其他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由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
清算责任）。

广东廉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8日
单位：人民币 元

内蒙古蒙东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开展债务清理工作，以下单位与我公司存在
未结清债务，名单如下：

1. 世特耐（黑龙江）特材科技有限公司
2. 中科瑞城设计有限公司
3. 亿特利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4. 众成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5. 内蒙古科创测绘设计有限公司
6.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7. 哈尔滨华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8. 哈尔滨大成汽轮机设备有限公司
9. 天津硕鑫实业有限公司
10. 安徽星昊诚信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

司
11. 呼伦贝尔市鑫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2. 山东禄丰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13. 汉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4. 江苏元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5. 江苏新能建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16. 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7. 河北鑫峰泵业有限公司
18. 秦皇岛威能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19. 秦皇岛晨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 荣成市华诚橡胶有限公司
21. 莱芜生建建设有限公司
22. 迈杰特（天津）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23. 陕西零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24. 陕西鸿宇茂泰商贸有限公司
25. 盛世龙泓电力有限公司
2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7. 山东荣华装饰安装有限公司
28. 呼伦贝尔市安明运输有限公司
29. 内蒙古海湾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0. 枣庄京弘电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1. 牡丹江宏亮密封装置有限公司
32. 济南荣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3. 河南省宏瑞防腐安装有限公司
本公告发布之日 7 日，即视为送达。请

以上单位看到公告后，及时与我公司联系对
账，并提供合同等相关证明材料办理结算。

联系人：岳洪亮，15104898883。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东能源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8日

关于债务清理的公告

开户银行
嵩县人民路支行
嵩县人民路支行
嵩县人民路支行
嵩县人民路支行
嵩县人民路支行
嵩县人民路支行
嵩县人民路支行

客户账号
941009******238916
941000******238899
941008******238891
941001******216696
941004******216693
941005******216692
941006******216691

账户名称
嵩县德亭镇下蛮峪村扶贫互助社
嵩县闫庄镇坡头村扶贫互助社
嵩县德亭镇杨村村扶贫互助社
嵩县大章镇万村村扶贫互助社

嵩县德亭镇小王沟村扶贫互助社
嵩县黄庄乡石楼村扶贫互助社

嵩县库区乡乡张岭村扶贫互助社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洛阳市分行
单位银行账户清理公告

尊敬的客户您好，贵单位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洛阳市分行开立的单
位银行结算账户，已超过一年未发生资金收付，请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我行开户网点办理账户撤销手续。如果逾期未办理的，我行将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规定及账户管理
协议约定，采取自动销户措施，敬请谅解。专此通知。

账户信息如下表：

序
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上虞中新化
工有限公司

杭州飞祥铝
业有限公司

浙江江茂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运恒
贸易发展有

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截至2026年2

月6日）

8,000,000.00

10,000,000.00

11,891,520.00

10,406,919.41

贷款利息、罚息
等费用（人民币/
元，截至 2026 年

2月6日）

13,239,199.18

20,425,607.26

21,261,294.52

14,123,084.58

借款合同编
号

渤杭绍支流
贷（2012）第

61号

渤杭分流贷
（2013） 第

173号

渤杭分流贷
（2011）第 39

号
渤广分低保
函（2013）第

203号

担保人名称

绍兴正明铜业有限责
任公司、孙炬晖、施月

漫

浙江诺进电线电缆有
限公司、河津飞祥电
子线缆有限公司、杭
州飞祥电子线缆实业
有限公司、谢校祥、谢
利娃、谢江良、孙青

平湖市天一电脑洁具
科技有限公司、翁春

杰、张飞丽

詹伟雄

担保合同编号

渤杭绍支最高保（2012）第118号、
渤杭绍支最高保（2012）第119号

渤杭分最高保（2013）第340号、
渤杭分最高保（2013）第341号、
渤杭分最高保（2013）第342号、
渤杭分最高保（2013）第343号、
渤杭分最高保（2013）第344号

渤杭分最高保（2011）第 90 号、91
号，渤杭分最高抵（2011）第14号

渤广分低额保（2013）第203号

涉诉案号

（2014）绍越商外初字
第22号、（2014）绍越

执民字第1985号

（2014）杭萧商初字第
877 号 、（2014）杭萧

执民字第4854号

（2012）杭下商初字第
1512 号、（2013）杭下

执民字第152号
（2016）粤 0106 民 初
13883 号 、（2019）粤

0106执20291号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广州权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与横琴权中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编号为180328的《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

公告清单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横琴权中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横琴权中正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又于2025年10月12日与粤投（广州）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51012的《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粤投（广州）
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粤投（广州）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又于2026年3月6日与珠海市建龙通关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260306
的《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债权转让给珠海市建龙通关物流有限公司。现广州权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横琴权中正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粤投（广州）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珠海市建龙通关物流有限公司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
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担保义务。

珠海市建龙通关物流有限公司作为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担保义务。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广州权天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横琴权中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粤投（广州）产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市建龙通关物流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8日

珠海市建龙通关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宝顺路51号107商铺；联系人：黄琪；电话：18125061183

序
号

1

债权基准日：2025年12月20日，自2025年12月21日起至本息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亦在本次债权转让
范围内。

借款人
名称

平远县康贵
实业有限公

司

最高额借款合同
编号

平农商行（2022）
高借字第10020
229912068710号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8000000.00

利息
（单位：元）

2462514.44

保证人名称

黄乐克、黄少华、王
净仪、陈利香、黄金
河、黄丽华、黄乐佳

最高额保证担保
合同编号

平农商行（2022）
高保字第10120
229912069110号

最高额抵押担保
合同编号

平农商行（2022）
高抵字第10120
229912069472号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平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梅州市海誉宏昌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426MAK7FA6W9P）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广东平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
享有的依据广东省平远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粤1426诉前调确147号〕截至基准日的主债权及其项下的从
权利以及由此转化的其它相关权益依法全部转让给梅州市海誉宏昌科技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及保证
人。请借款人、保证人或借款人、保证人的承继人向梅州市海誉宏昌科技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保证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广东平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梅州市海誉宏昌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8日

广东澄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与李哲龙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澄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澄海农商银行”）与李哲龙于2026年3月12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澄农商债转字2026第003号】，澄海农商银行将其有权处置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详见公告清单），依法转让给李哲龙。现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

请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方李哲龙履行还本付息等
义务、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澄海农商银行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益民路永华园13幢澄海农商银行；联系人：赵经理
李哲龙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盛洲村麦园区12巷22号；联系人：李哲龙

广东澄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哲龙
2026年3月18日

公告清单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余文晓

贷款本
金余额

596000

从属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应收利息、
罚息、迟延履行利息、诉讼
费、保全费等，具体数据以

实物资料记载为准。

借款合同
编号

小企业专营
中 心 农 信
（2019）借 字
第0207-9号

担保人

黄暖瑶、
黄欢跃

担保合同
编号

小企业专营中
心农信（2019）
高 保 字 第

0207-9号

生效法律
文书

（2025） 粤
0515 民 初
4558 号《民
事调解书》

原 贷
款行

澄 海
农 商
银行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11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李哲龙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澄海农商银行及其辖下支行垫
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以上清单所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澄海农商银行或李哲龙联系。本公告当中
内容如有遗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合同/文件及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

借款人

程宏深

贷款本
金余额

28.01

从属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应收利
息、罚息、复利和迟延
履行利息等，具体数据
以实物资料记载为准。

借款合同
编号

澄营小农
商（2021）
借 字 第
0383号

担保人

许转娜、吴
英怀、程佩
琴、蔡洋、程

宏如

担保合同编号

澄营小农商（2021）高保
字第0383-2号、澄营小农
商（2021）高保字第0383-
1 号、澄营小农商（2021）

高保字第0383号

生效法律
文书

（2022） 粤
0515 民 初
1595 号《民
事判决书》

原 贷
款行

澄 海
农 商
银行

广东澄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与蔡育新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澄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澄海农商银行”）与蔡育新于2026年3月11日签署
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澄农商债转字2026第02号】，澄海农商银行将其有权处置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目下的全部权利（详见公告清单），依法转让给蔡育新。现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请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方蔡育新履行还本付息等义务、
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澄海农商银行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益民路永华园13幢澄海农商银行；联系人：赵经理
蔡育新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广益街道城北中兴路西36巷6号；联系人：蔡育新

广东澄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蔡育新
2026年3月18日

公告清单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5 年 9 月 2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蔡育
新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澄海农商银行及其辖下支行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以上清单所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澄海农商银行或蔡育新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
如有遗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合同及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债务人
胡余龙
胡余龙
胡余龙
胡余龙
胡余龙
胡余龙
洪清委

借款合同编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25001082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23001627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21000707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9000535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8000674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6004997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5001720号

本金余额
240000.00

0
0
0
0
0
0

240000.00

欠息
15946.08
58742.94
95033.65
114167.28
62596.52
90281.6

164395.78
601163.85

债权小计
255946.08
58742.94
95033.65
114167.28
62596.52
90281.6

164395.78
841163.85

担保人
谢明江
谢明江
谢明江
谢明江
谢明江
谢明江
胡余龙

抵押物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担保合同编号
BZ022225000723
BZ022223001005
BZ022221000554
BZ022219000340
BZ022218000474
BZ022216004011
DK022215001720

注：1、保证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保证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6年01月2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保证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
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保证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天台支行与戴来国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天台支行与戴来国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签署
日期2026年02月13日），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天台支行特此将下表所列胡余龙、洪清委债权资产及
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
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天台支行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戴来国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
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立即向戴来国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天台支行 戴来国
2026年3月18日

单位：人民币元

张美林-重庆蒙达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重庆蒙达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张美林的《债权转让协议》，重庆蒙达尔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已将（2023）渝 05 执恢 77 号分配方案确定的剩余未获清偿债权（迟延支付利息）49072800.00 元依法转让给张美林。重庆
蒙达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与张美林联合公告通知该债权有关的各债务人及担保人等债权转让的事实。张美林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黑金贸易公司、大顺矿业公司及其担保人诺得商贸公司、李秀英、杨颖、徐建中、周妮、周燕平，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张美林履行相关法律文书确定的偿付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2026年3月16日

借款人
名称

曾日辉

借款合同编号

吴覃农信（2013）借字第
11- 25 号 、吴 覃 农 信
（2015）借字第11-20号

贷款本金余额
（元）

1530000.00

利息（元）

365681.49

抵押物

曾康林名下的位于吴川
市博铺街道梅化公路边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担保人名称

杨英妹、曾华兴、
曾肖兰、曾俏红

担保合同编号

吴覃农信（2013）抵字第 11-25 号、
吴覃农信（2013）保字第 11-25 号、
吴覃农信（2015）保字第11-20号

广东吴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杨杰明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吴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吴川农商银行”）与杨杰明于2025年12月2日签署的《贷款债权转让协议》【编

号：吴农商银债转协字［2025］第 02 号】，吴川农商银行将其有权处置的曾日辉贷款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目下的全部权利（详见公告
清单），依法转让给了杨杰明。吴川农商银行与杨杰明特发布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杨杰明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请下表中所列借款人、担保人及其清偿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
让方杨杰明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偿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偿责任。

备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5 年 2 月 13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其他应付款项（包括但不限于罚息、复利、违约金、受理
费、保全费、律师费等）按相关债权文本或生效法律文书的约定或确定的方法计算，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相关合同或法律
文书的约定/规定为准。

吴川农商银行联系方式：地址：吴川市人民东路福源大厦一、二、三楼；联系人：林经理；电话：0759-5563302
杨杰明联系方式：地址：广东省吴川市梅录街道海龙路17号；联系人：杨杰明；电话：13822591967

转让方：广东吴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杨杰明

2026年3月18日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衡水衡林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百金复合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本金余额

16,618,082.14

25,004,815.90

利息余额

11,045,460.07

16,581,893.28

保证人
河北昭远钢结构有限
公司、王琳洁、张冰晔

衡水海江压滤机、衡水
恒达皮革、衡水百威工
程橡胶、李树奎夫妇、

李静夫妇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公告
根据转让方北京盛元汉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受让方河北六朋商

贸有限公司2021年12月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由受让方依法受让本公告
附表所列债权和其他附属权利，根据我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规定，现公
告要求下列债务人、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向受让人履行还款义务。

转让方：北京盛元汉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让方：河北六朋商贸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8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青岛北汇玻璃有限公司、张国庆：

本人李荣晓已于 2026 年 3 月 6 日将（2025）鲁 13 民终 8369 号、（2025）鲁 1329 民初
3050 号项下对你享有的未执行到位的所有权益转让给张邕宁，即日起请你向张邕宁
履行各种还款义务。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通知
温雄飞、邵惠玉：

根据债权出让人徐健（身份证号码：3205221977****0512）与债权受让人上海盛为
富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债权出让人已将江苏省太
仓市人民法院（2021）苏 0585 民初 8917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的未受偿的债权及债权从
权利转让给债权受让人，由债权受让人合法取代债权出让人成为债务人的债权人。

据此，请债务人温雄飞（身份证号码：3205201983****1619）、邵惠玉（身份证号码：
3205201981****1620）自收到本债转让通知之日起向债权受让人上海盛为富德资产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债务。

债权受让人：上海盛为富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地址：上海市浦东新
区宣桥镇南芦公路；联系人：徐先生；手机：13701683835

债权出让人：徐健
日期：2026年3月2日

西安美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第二分公司印章证照作废公告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10日作出（2024）陕01破申382号民事裁
定书，受理西安美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5年2月28
日作出（2025）陕01破119号之一决定书，指定陕西瑞森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下
称“管理人”）。

因管理人只接管到西安美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章一枚，未接管到西安美
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等印章及营业执照，也未接管到西安美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
二分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合同专用章等印章及
营业执照。

现依法公告声明上述印章和证照自2026年3月13日起全部作废。任何单位、
个人使用西安美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和第二分公司印章、证照发生
的法律后果与西安美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第二分公司、西安美格
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无关。

西安美格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6年3月13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周家义已将其对李活儿、周桂莲、李广宏、广州活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活通

大酒楼、广州市海珠区活通宾馆、广州活通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案号：（2015）
穗海法执字第3865号、（2014）东一法南执字第1827号、（2013）东一法民一初字第8216
号】全部权益转让给东莞市域恒物业投资有限公司，现通知各债务人及其承债主体等其
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东莞市域恒物业投资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682169975）
履行义务。

周家义 东莞市域恒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陈世康：

我于2026年03月12日已将我拥有的且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2025）鄂
0115民初3368号民事判决书及（2026）鄂0115执1035号所确认的债权及相关权利全部转
让给漯河市钧颢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103MADRAEDL2T），我
们之间已无争议，请你向该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特此公告。

通知人：王洋
2026年03月12日

声明
吴江市亿安冶金物资有限公司管理人在破产清算程序中未接管到吴江市亿安冶金物资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编号：320584000201001300010S；副本编号：320584000201001300019S）、公章、财
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发票专用章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5095502848450，
法定代表人费小安。以上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印章等声明作废。

声明人：吴江市亿安冶金物资有限公司管理人

声明
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在破产清算程序中未接管到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正副本（正本编号：320508000202009270028；副本编号：320508000202009270174）、公章、财务专用
章、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发票专用章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508MA20TMJ509，法定
代表人吉玉才。以上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印章等声明作废。

声明人：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作废公告
因 未 接 管 到 洛 阳 市 科 智 建 筑 安 装 有 限 公 司 第 一 分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03057751137214）的营业执照正、副本。上述证件均已作废，特此公告。
洛阳市科智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3月18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6年3月25日下午14：30在慈溪市新城大道

北路543号拍卖慈溪市龙山镇新东村毓秀路288号房屋租赁权。租期5
年。5年租金起拍价600000元。

报名截至拍卖会前一日16：30，保证金缴纳截止同日16：00。报名
地址：慈溪市新城大道北路543号。从公告发布之日起接受咨询、自行
看样。

未尽事宜详见《交易文件》。
咨询电话：13905844069，谢先生。

宁波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8日

减资公告
黑 龙 江 省 衡 慧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30110MAC8WDTU6W），经股东会决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整。请本公司债权人可在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特此公告。

联系人：石富宽；联系电话：15245007456

义务人
名称

陈智权

借款合同编号

华兴莞分个贷字第
E220211202001001号

基准日

2025年
4月25日

贷款本金余额
（截止基准日）

2413704.38

《不良资产转让
协议》编号

20250425华兴快
贷资产转让008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其

对债务人陈智权（身份证号：4418271993****7938）享有的不良债权（详
见资产清单）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
起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本
公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结算。本
公告视为债权转让事宜已依法通知债务人，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转让方：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受让方：李中银；身份证号：3715021987****4822

日期：2026年3月18日
附：债权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其

对债务人陈葵（身份证号：4408821988****7436）享有的不良债权（详见
资产清单）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
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本公
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
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结算。本公
告视为债权转让事宜已依法通知债务人，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特
此公告。

转让方：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受让方：陈雪容；身份证号：3622031984****6822

日期：2026年3月18日
附：债权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义务人
名称

陈葵

借款合同编号

华兴莞分个贷字第
E220220805001001号

基准日

2025年
4月25日

贷款本金余额
（截止基准日）

3430000.00

《不良资产转让
协议》编号

20250425华兴快
贷资产转让005

义务人
名称

陈子维

借款合同编号

华兴莞分个贷字第
E220220316001001

号

基准日

2025年
4月
25日

贷款本金余额
（截止基准日）

3149858.51

《不良资产转
让协议》编号
20250425 华
兴快贷资产

转让001

转让
日期

2025年
4月
29日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

其对债务人陈子维（身份证号：5221321976****2152）享有的不良债权
（详见资产清单）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
之日起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
务，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结算。本公告视为债权转让事宜已依法通知债务人，对债务人发生
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转让方：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受让方：朱雪冬；身份证号：2208221981****3434

日期：2026年3月18日
附：债权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转让方”）与西安

和乐兴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方”）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肖书记（身份证号：3703021970****5711）与
郑小琴（身份证号 6124281970****0325）（以下简称“债务人”）享有的
债权及其担保权益合法转让，“转让方”基于保险理赔而享有的代位
追偿权（对应合同编号为：DYNEW20220523443580），“转让方”其对债
务人合法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请求债务人支
付理赔款、逾期保险费、滞纳金、违约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
他费用等的全部权利）一并转让给“受让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由

“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债务人的债权入和担保权利人，债
务人直接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
任，现予以公告。

转让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受让方：西安和乐兴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熊家平（身份证号：5224211969****0022）将其对毕节吉隆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据贵州省毕节市七星

关区人民法院（2021）黔 0502 民初 5066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中，将该笔债权的部分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640000元（大写：陆拾肆万元整）的债权，依法转让给陈琴（身份证号：5224011985****5126）。

本次债权转让后，陈琴成为上述金额部分债权的合法债权人，该转让债权直接冲抵陈琴欠付毕节吉隆碧桂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毕节市七星关区三板桥办事处六合村南山碧桂园（二期）峰景12栋1单元801（具体房号）房屋
购房尾款人民币640000元（大写：陆拾肆万元整）。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毕节吉隆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
向陈琴履行上述债权对应的全部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房屋备案登记、不动产权证办理义务），不得再向熊家平支付
该部分债权对应的款项。

本债权转让公告自见报之日起视为送达，毕节吉隆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按本公告履行义务的，陈琴
有权依法主张权利，包括申请强制执行等。若对本债权转让有异议，可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日内与相关方联系；
逾期联系视为认可上述约定内容。

联系电话：18908576777；联系地址：毕节市七星关区三板桥办事处六合村南山碧桂园一期凤凰郡一街003号

终止品牌授权声明
自 2025-12-31 起，我司终止对赵鑫焱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大明宫新世纪店二楼经

营“尚品宅配”品牌产品的授权，即日起，赵鑫焱个人无权使用“尚品宅配”商标（注册号：
9288036，注册号：9288138，注册号：15622629）。

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